
國立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 

98 年 2 月 23 日 97 學年度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碩士班學生修業規定 
一、本系碩士班學生畢業時需修滿至少 24 學分包括 

• 共同必修 4 學分:書報討論  
• 專業選修 20 學分 

一 二 二、各類科目包括： 
（一）共同必修科目共 4 學分 總學分數 

上 下 上 下 
先修課程 

書報討論（一）~（四） 4 1 1 1 1  
（二）專業選修科目共 20 學分：含本系所

開之研究所專業選修科目至少 14 學分 
      

 

 

國立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 

博士班學生修業規定 
一、本系博士班學生（碩士直升者）畢業時需修滿至少 18 (30) 學分包括 

• 共同必修 4 學分:書報討論  
• 專業選修 14 (26) 學分 

一 二 二、各類科目包括： 
（一）共同必修科目共 4 學分 總學分數 

上 下 上 下 
先修課程 

書報討論（五）~（八） 4 1 1 1 1  
（二）專業選修科目共 14 學分：主科不得少

於 12 (15) 學分 
      

 
 


